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胡學文                     

            曾詣涵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邱群傑律師

            賴志凱律師                   

上  訴  人  蔡鈞浩                   

            鄭名宏                     

            石承瀚                   

            李冠穎                     

            黃煒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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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

法院中華民國112年6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0年度原上訴字第115

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934、12991

號，108年度少連偵字第1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胡學文、曾詣涵、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李冠穎

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即胡學文、曾詣涵、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

李冠穎）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審理結果，認㈠上訴人胡學文有如其犯罪事實欄

（下稱事實欄）其中附表（下稱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指揮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未遂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未遂之犯行，㈡上訴人曾詣涵有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

遂、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未遂之犯行，㈢上訴人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李

冠穎均有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

20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三

編號21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因而撤

銷第一審關於胡學文諭知刑前強制工作部分及蔡鈞浩有罪部

分之判決，改判仍論處蔡鈞浩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1罪刑及附表三編號20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未遂38罪刑（其中附表三編號20部分，尚想像競合犯參與

犯罪組織罪）；維持第一審論處㈠胡學文如附表二所載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指揮犯罪組織各1罪刑

（尚想像競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附表三編

號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56罪刑，㈡曾詣涵

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1罪刑及附表三編號1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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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57罪刑（其中附表三編號

1部分尚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㈢鄭名宏、石承

瀚、李冠穎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各1罪刑及

附表三編號20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各38罪刑

（其中附表三編號20部分，各尚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

罪），並各定其等應執行刑及就胡學文為相關沒收宣告之判

決，駁回胡學文此部分、曾詣涵、鄭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

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有罪之判決，其所載事實、理由必須互相一致，而事實認定

與理由說明不相一致，或事實、理由內之記載前後歧異，均

屬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原判決犯罪事實欄雖認定

胡學文基於指揮、招募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

之3人以上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犯意，曾詣涵、蔡鈞浩、鄭

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下稱曾詣涵等5人）分別參與該詐

欺集團犯罪組織，其等共同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

犯意聯絡，胡學文、曾詣涵為如附表二、三所示之犯行，蔡

鈞浩、鄭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為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0

至57之犯行（見原判決第4頁）。惟其理由欄僅說明認定胡

學文犯指揮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曾詣涵等5人分別犯參與犯罪組織、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之

依據及理由，對於其等是否成立洗錢罪，則付之闕如。其事

實欄與理由欄就胡學文及曾詣涵等5人（以下合稱胡學文等6

人）關於洗錢犯行部分之記載，前後不相一致，自有判決理

由矛盾之違法。

三、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除部分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於同年8月2日生效之條文

中，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

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

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

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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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刑。」之規定。並就該條所稱詐欺犯罪，於第2條第1款

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

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

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

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亦規範較輕刑罰等減刑

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從而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

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刑原因

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

適用。故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

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

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

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

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卷

查，胡學文就附表二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示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未遂部分，曾詣涵等5人就全部犯行，於偵查、第

一審及原審均自白不諱，原審認胡學文附表二犯行獲取犯罪

所得人民幣1,090元，胡學文附表三編號2至57、曾詣涵等5

人則均無犯罪所得。若上揭卷證資料及原審之認定均無誤，

胡學文附表三編號2至57部分、曾詣涵等5人所為已滿足詐欺

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要件，若胡學文在事實

審最後言詞辯論終結前亦自動繳交附表二部分之犯罪所得，

事實審就胡學文等6人上開部分均應依該減刑規定減輕其

刑。原審未及依上開減刑規定，就胡學文附表三編號2至57

部分、曾詣涵等5人減輕其刑，亦未及給予胡學文繳交附表

二部分犯罪所得以滿足減刑規定要件之機會，就此而言，難

謂適法。

四、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指摘所及，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

項。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本件犯罪事實及部分減刑事

由具備與否之認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

胡學文等6人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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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訴駁回（即黃煒傑）部分

一、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提起上訴，應以上

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刑事訴

訟法第384條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為刑事訴訟法第3

49條、第395條前段所明定。又送達文書，除刑事訴訟法第

一編第六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送達於

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

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

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不能依民事訴訟法

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

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

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

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

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刑事訴訟法第62條、

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前揭寄存送達之情形，其發生效

力所應經之10日期間，應自寄存日之翌日起算，以其期間末

日之終止，為10日期間之終止，此後即開始計算所應為訴訟

行為之法定不變期間。至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

取寄存之應送達文書，於送達之效力則不生影響。

二、卷查原審判決書於112年7月10日送達至上訴人黃煒傑位於南

投縣名間鄉○○村○○路00之0號住處，因未獲會晤黃煒

傑，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經郵政機關寄存於

當地警察機關即南投縣警察局南投分局名間分駐所，有送達

證書在卷可稽。則以寄存送達日期翌日（112年7月11日）經

過10日發生合法寄存送達效力，起算上訴期間20日，並加計

在途期間7日，其上訴期間已於112年8月16日（星期三）24

時屆滿。乃黃煒傑遲至112年8月17日始向原審提出本件上

訴，有刑事聲明上訴狀上所附原審法院收狀章印文可憑，其

上訴已逾期，且無從補正，顯不合法。原審對其不合法之上

訴未予裁定駁回，自應由本院判決駁回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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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鄧振球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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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胡學文                      








            曾詣涵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邱群傑律師
            賴志凱律師                    
上  訴  人  蔡鈞浩                    






            鄭名宏                      




            石承瀚                    






            李冠穎                     






            黃煒傑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6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0年度原上訴字第115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934、12991號，108年度少連偵字第1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胡學文、曾詣涵、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李冠穎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即胡學文、曾詣涵、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李冠穎）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審理結果，認㈠上訴人胡學文有如其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其中附表（下稱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指揮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㈡上訴人曾詣涵有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㈢上訴人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李冠穎均有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20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三編號21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胡學文諭知刑前強制工作部分及蔡鈞浩有罪部分之判決，改判仍論處蔡鈞浩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1罪刑及附表三編號20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38罪刑（其中附表三編號20部分，尚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維持第一審論處㈠胡學文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指揮犯罪組織各1罪刑（尚想像競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56罪刑，㈡曾詣涵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1罪刑及附表三編號1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57罪刑（其中附表三編號1部分尚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㈢鄭名宏、石承瀚、李冠穎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各1罪刑及附表三編號20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各38罪刑（其中附表三編號20部分，各尚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並各定其等應執行刑及就胡學文為相關沒收宣告之判決，駁回胡學文此部分、曾詣涵、鄭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有罪之判決，其所載事實、理由必須互相一致，而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不相一致，或事實、理由內之記載前後歧異，均屬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原判決犯罪事實欄雖認定胡學文基於指揮、招募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3人以上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犯意，曾詣涵、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下稱曾詣涵等5人）分別參與該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其等共同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胡學文、曾詣涵為如附表二、三所示之犯行，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為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0至57之犯行（見原判決第4頁）。惟其理由欄僅說明認定胡學文犯指揮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曾詣涵等5人分別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之依據及理由，對於其等是否成立洗錢罪，則付之闕如。其事實欄與理由欄就胡學文及曾詣涵等5人（以下合稱胡學文等6人）關於洗錢犯行部分之記載，前後不相一致，自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
三、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於同年8月2日生效之條文中，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並就該條所稱詐欺犯罪，於第2條第1款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亦規範較輕刑罰等減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從而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刑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故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卷查，胡學文就附表二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部分，曾詣涵等5人就全部犯行，於偵查、第一審及原審均自白不諱，原審認胡學文附表二犯行獲取犯罪所得人民幣1,090元，胡學文附表三編號2至57、曾詣涵等5人則均無犯罪所得。若上揭卷證資料及原審之認定均無誤，胡學文附表三編號2至57部分、曾詣涵等5人所為已滿足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要件，若胡學文在事實審最後言詞辯論終結前亦自動繳交附表二部分之犯罪所得，事實審就胡學文等6人上開部分均應依該減刑規定減輕其刑。原審未及依上開減刑規定，就胡學文附表三編號2至57部分、曾詣涵等5人減輕其刑，亦未及給予胡學文繳交附表二部分犯罪所得以滿足減刑規定要件之機會，就此而言，難謂適法。
四、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指摘所及，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本件犯罪事實及部分減刑事由具備與否之認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胡學文等6人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貳、上訴駁回（即黃煒傑）部分
一、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刑事訴訟法第384條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為刑事訴訟法第349條、第395條前段所明定。又送達文書，除刑事訴訟法第一編第六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不能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刑事訴訟法第62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前揭寄存送達之情形，其發生效力所應經之10日期間，應自寄存日之翌日起算，以其期間末日之終止，為10日期間之終止，此後即開始計算所應為訴訟行為之法定不變期間。至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寄存之應送達文書，於送達之效力則不生影響。
二、卷查原審判決書於112年7月10日送達至上訴人黃煒傑位於南投縣名間鄉○○村○○路00之0號住處，因未獲會晤黃煒傑，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經郵政機關寄存於當地警察機關即南投縣警察局南投分局名間分駐所，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則以寄存送達日期翌日（112年7月11日）經過10日發生合法寄存送達效力，起算上訴期間20日，並加計在途期間7日，其上訴期間已於112年8月16日（星期三）24時屆滿。乃黃煒傑遲至112年8月17日始向原審提出本件上訴，有刑事聲明上訴狀上所附原審法院收狀章印文可憑，其上訴已逾期，且無從補正，顯不合法。原審對其不合法之上訴未予裁定駁回，自應由本院判決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鄧振球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胡學文                      




            曾詣涵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邱群傑律師
            賴志凱律師                    
上  訴  人  蔡鈞浩                    



            鄭名宏                      


            石承瀚                    



            李冠穎                     



            黃煒傑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
法院中華民國112年6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0年度原上訴字第115
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934、12991
號，108年度少連偵字第1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胡學文、曾詣涵、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李冠穎
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即胡學文、曾詣涵、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
    李冠穎）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審理結果，認㈠上訴人胡學文有如其犯罪事實欄
    （下稱事實欄）其中附表（下稱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指揮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未遂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未遂之犯行，㈡上訴人曾詣涵有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
    、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未遂之犯行，㈢上訴人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李冠
    穎均有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20
    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三編
    號21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因而撤銷
    第一審關於胡學文諭知刑前強制工作部分及蔡鈞浩有罪部分
    之判決，改判仍論處蔡鈞浩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1罪刑及附表三編號20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
    未遂38罪刑（其中附表三編號20部分，尚想像競合犯參與犯
    罪組織罪）；維持第一審論處㈠胡學文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指揮犯罪組織各1罪刑（
    尚想像競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附表三編號
    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56罪刑，㈡曾詣涵如附
    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1罪刑及附表三編號1至57所
    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57罪刑（其中附表三編號1部
    分尚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㈢鄭名宏、石承瀚、李
    冠穎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各1罪刑及附表三
    編號20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各38罪刑（其中
    附表三編號20部分，各尚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並
    各定其等應執行刑及就胡學文為相關沒收宣告之判決，駁回
    胡學文此部分、曾詣涵、鄭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在第二審
    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有罪之判決，其所載事實、理由必須互相一致，而事實認定
    與理由說明不相一致，或事實、理由內之記載前後歧異，均
    屬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原判決犯罪事實欄雖認定
    胡學文基於指揮、招募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
    之3人以上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犯意，曾詣涵、蔡鈞浩、鄭
    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下稱曾詣涵等5人）分別參與該詐
    欺集團犯罪組織，其等共同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
    犯意聯絡，胡學文、曾詣涵為如附表二、三所示之犯行，蔡
    鈞浩、鄭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為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0
    至57之犯行（見原判決第4頁）。惟其理由欄僅說明認定胡
    學文犯指揮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曾詣涵等5人分別犯參與犯罪組織、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之
    依據及理由，對於其等是否成立洗錢罪，則付之闕如。其事
    實欄與理由欄就胡學文及曾詣涵等5人（以下合稱胡學文等6
    人）關於洗錢犯行部分之記載，前後不相一致，自有判決理
    由矛盾之違法。
三、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除部分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於同年8月2日生效之條文中
    ，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
    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
    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之規定。並就該條所稱詐欺犯罪，於第2條第1款明定
    「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
    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
    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
    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亦規範較輕刑罰等減刑規定之
    溯及適用原則。從而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
    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刑原因暨規定
    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
    故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
    法本身並無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
    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
    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
    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卷查，胡學文
    就附表二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
    遂部分，曾詣涵等5人就全部犯行，於偵查、第一審及原審
    均自白不諱，原審認胡學文附表二犯行獲取犯罪所得人民幣
    1,090元，胡學文附表三編號2至57、曾詣涵等5人則均無犯
    罪所得。若上揭卷證資料及原審之認定均無誤，胡學文附表
    三編號2至57部分、曾詣涵等5人所為已滿足詐欺犯罪危害防
    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要件，若胡學文在事實審最後言詞
    辯論終結前亦自動繳交附表二部分之犯罪所得，事實審就胡
    學文等6人上開部分均應依該減刑規定減輕其刑。原審未及
    依上開減刑規定，就胡學文附表三編號2至57部分、曾詣涵
    等5人減輕其刑，亦未及給予胡學文繳交附表二部分犯罪所
    得以滿足減刑規定要件之機會，就此而言，難謂適法。
四、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指摘所及，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本件犯罪事實及部分減刑事由
    具備與否之認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胡
    學文等6人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貳、上訴駁回（即黃煒傑）部分
一、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提起上訴，應以上
    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刑事訴
    訟法第384條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為刑事訴訟法第3
    49條、第395條前段所明定。又送達文書，除刑事訴訟法第
    一編第六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送達於
    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
    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不能依民事訴訟法第
    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
    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
    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份
    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
    ，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刑事訴訟法第62條、民
    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前揭寄存送達之情形，其發生效力
    所應經之10日期間，應自寄存日之翌日起算，以其期間末日
    之終止，為10日期間之終止，此後即開始計算所應為訴訟行
    為之法定不變期間。至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
    寄存之應送達文書，於送達之效力則不生影響。
二、卷查原審判決書於112年7月10日送達至上訴人黃煒傑位於南
    投縣名間鄉○○村○○路00之0號住處，因未獲會晤黃煒傑，亦
    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經郵政機關寄存於當地警
    察機關即南投縣警察局南投分局名間分駐所，有送達證書在
    卷可稽。則以寄存送達日期翌日（112年7月11日）經過10日
    發生合法寄存送達效力，起算上訴期間20日，並加計在途期
    間7日，其上訴期間已於112年8月16日（星期三）24時屆滿
    。乃黃煒傑遲至112年8月17日始向原審提出本件上訴，有刑
    事聲明上訴狀上所附原審法院收狀章印文可憑，其上訴已逾
    期，且無從補正，顯不合法。原審對其不合法之上訴未予裁
    定駁回，自應由本院判決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鄧振球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胡學文                      




            曾詣涵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邱群傑律師
            賴志凱律師                    
上  訴  人  蔡鈞浩                    



            鄭名宏                      


            石承瀚                    



            李冠穎                     



            黃煒傑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6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0年度原上訴字第115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934、12991號，108年度少連偵字第1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胡學文、曾詣涵、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李冠穎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即胡學文、曾詣涵、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李冠穎）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審理結果，認㈠上訴人胡學文有如其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其中附表（下稱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指揮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㈡上訴人曾詣涵有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㈢上訴人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李冠穎均有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20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三編號21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胡學文諭知刑前強制工作部分及蔡鈞浩有罪部分之判決，改判仍論處蔡鈞浩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1罪刑及附表三編號20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38罪刑（其中附表三編號20部分，尚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維持第一審論處㈠胡學文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附表三編號1所載指揮犯罪組織各1罪刑（尚想像競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56罪刑，㈡曾詣涵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1罪刑及附表三編號1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57罪刑（其中附表三編號1部分尚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㈢鄭名宏、石承瀚、李冠穎如附表二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各1罪刑及附表三編號20至57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各38罪刑（其中附表三編號20部分，各尚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並各定其等應執行刑及就胡學文為相關沒收宣告之判決，駁回胡學文此部分、曾詣涵、鄭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有罪之判決，其所載事實、理由必須互相一致，而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不相一致，或事實、理由內之記載前後歧異，均屬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原判決犯罪事實欄雖認定胡學文基於指揮、招募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3人以上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犯意，曾詣涵、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下稱曾詣涵等5人）分別參與該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其等共同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胡學文、曾詣涵為如附表二、三所示之犯行，蔡鈞浩、鄭名宏、石承瀚及李冠穎為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0至57之犯行（見原判決第4頁）。惟其理由欄僅說明認定胡學文犯指揮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曾詣涵等5人分別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之依據及理由，對於其等是否成立洗錢罪，則付之闕如。其事實欄與理由欄就胡學文及曾詣涵等5人（以下合稱胡學文等6人）關於洗錢犯行部分之記載，前後不相一致，自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
三、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於同年8月2日生效之條文中，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並就該條所稱詐欺犯罪，於第2條第1款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亦規範較輕刑罰等減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從而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刑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故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卷查，胡學文就附表二及附表三編號2至57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部分，曾詣涵等5人就全部犯行，於偵查、第一審及原審均自白不諱，原審認胡學文附表二犯行獲取犯罪所得人民幣1,090元，胡學文附表三編號2至57、曾詣涵等5人則均無犯罪所得。若上揭卷證資料及原審之認定均無誤，胡學文附表三編號2至57部分、曾詣涵等5人所為已滿足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要件，若胡學文在事實審最後言詞辯論終結前亦自動繳交附表二部分之犯罪所得，事實審就胡學文等6人上開部分均應依該減刑規定減輕其刑。原審未及依上開減刑規定，就胡學文附表三編號2至57部分、曾詣涵等5人減輕其刑，亦未及給予胡學文繳交附表二部分犯罪所得以滿足減刑規定要件之機會，就此而言，難謂適法。
四、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指摘所及，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本件犯罪事實及部分減刑事由具備與否之認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關於胡學文等6人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貳、上訴駁回（即黃煒傑）部分
一、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刑事訴訟法第384條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為刑事訴訟法第349條、第395條前段所明定。又送達文書，除刑事訴訟法第一編第六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不能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刑事訴訟法第62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前揭寄存送達之情形，其發生效力所應經之10日期間，應自寄存日之翌日起算，以其期間末日之終止，為10日期間之終止，此後即開始計算所應為訴訟行為之法定不變期間。至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寄存之應送達文書，於送達之效力則不生影響。
二、卷查原審判決書於112年7月10日送達至上訴人黃煒傑位於南投縣名間鄉○○村○○路00之0號住處，因未獲會晤黃煒傑，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經郵政機關寄存於當地警察機關即南投縣警察局南投分局名間分駐所，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則以寄存送達日期翌日（112年7月11日）經過10日發生合法寄存送達效力，起算上訴期間20日，並加計在途期間7日，其上訴期間已於112年8月16日（星期三）24時屆滿。乃黃煒傑遲至112年8月17日始向原審提出本件上訴，有刑事聲明上訴狀上所附原審法院收狀章印文可憑，其上訴已逾期，且無從補正，顯不合法。原審對其不合法之上訴未予裁定駁回，自應由本院判決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鄧振球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